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訴字第35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周峰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曹合一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

院111年度訴字第518號中華民國111年12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9397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甲○○部分撤銷。

甲○○共同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十公克以上，累犯，處有期

徒刑壹年貳月。扣案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拾貳包（驗餘淨重合計

貳貳捌點陸玖公克）、甲基安非他命參拾壹包（驗餘淨重合計參

零玖點壹參公克），均沒收銷燬之。

    事實及理由

壹、犯罪事實：

一、甲○○與黃文彥為朋友關係，緣黃文彥於民國110年10月間

因案遭通緝，並於同年月11日晚間購入第一級毒品海洛因

(純質淨重合計184.56公克)及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

質淨重合計222.01公克)而非法持有之（黃文彥所涉共同持

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10公克以上之罪，業經原審判處有期

徒刑2年確定），並藏置於不知情之張益誠位於嘉義縣○○

鄉○○路0段000號之租屋處內（下稱張益誠租屋處）。翌日

因黃文彥之子滿月，甲○○乃前往張益誠租屋處欲幫忙黃文

彥分送彌月油飯，嗣於同日上午11時20分許，甲○○與黃文

彥、張益誠欲一同離開張益誠租屋處時，甲○○明知黃文彥

將上開毒品其中之海洛因12包(淨重合計228.76公克，純質

淨重合計182.48公克)及甲基安非他命31包(純質淨重合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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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公克)均藏置於隨身之褐色背包內，而海洛因、甲基安

非他命分別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列管之第一級、第二級毒

品，依法不得持有，竟與黃文彥共同基於持有第一級毒品純

質淨重10公克以上、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

犯意聯絡，將該褐色背包揹起於肩上而與黃文彥共同非法持

有該背包內之毒品，黃文彥則另行揹起藏置第一級毒品海洛

因1包之黑色背包。

二、嗣因警員乙○○等人接獲通報，得知遭通緝之黃文彥藏置於

張益誠租屋處內，而於該處前廣場旁之房間內埋伏等候，並

於黃文彥、甲○○攜帶上開毒品與張益誠步出廣場時即上前

逮捕黃文彥，乙○○並上前詢問甲○○褐色背包內有何物，

甲○○稱不知情並打開背包取出置於最上層之金飾1盒交付

予乙○○，乙○○於甲○○取出金飾後因目擊背包內藏置毒

品，而當場於該背包內扣得海洛因12包、甲基安非他命31

包，因而查悉上情。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為判斷基礎之下列證據，關於被告以外之人於

審判外陳述之傳聞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及選任辯護人於

本院均同意作為證據使用，或知有傳聞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

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77-79、99頁），本院

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證明力部分：

  ㈠被告固坦認於上開時、地攜帶內有海洛因12包、甲基安非他

命31包之褐色背包之事實，惟否認有何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

淨重10公克以上及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行，

辯稱：我不知道背包內有毒品，背包內金飾總共有3盒，第

一盒拿出來我還沒有看到毒品，是第二盒再拿出來我才看

到，是因為背包內有3盒金飾，因為蓋不住，我怕它掉出來

才扶著；選任辯護人則為其辯護稱：證人黃文彥之證述前後

不符，與證人張益誠之證述有所矛盾，且當日因黃文彥欲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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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彌月油飯而導致訪客眾多，共有10人，黃文彥明知此情卻

仍於該時段分裝毒品，實與常情不符；另扣案之毒品分裝方

式係按1兩、半兩、1錢、半錢分包，顯然係使用電子秤逐一

秤重、分裝，並非如黃文彥所證述坐在床上、於小桌子上分

裝，且無可能如其所述並未秤重之情況下分裝，是黃文彥之

證述並不足採；另褐色包包自外觀看不出內有毒品，扣案毒

品僅500公克未達1公斤，重量還是很輕，難認被告知悉其內

有毒品。

  ㈡經查：證人黃文彥於110年10月11日晚間某時許，購入海洛

因(純質淨重合計184.56公克)及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合

計222.01公克)後，於翌日上午被告與黃文彥前往張益誠租

屋處，嗣於同日11時20分許，被告及黃文彥、張益誠欲一同

離開上開住處時，被告將其內有海洛因12包、甲基安非他命

31包之褐色背包揹起於肩上，黃文彥則揹起內有海洛因1包

之黑色背包；嗣警員於黃文彥及被告、張益誠甫步出該租屋

處前廣場即逮捕黃文彥，並當場於被告持有之褐色背包內扣

得海洛因12包、甲基安非他命31包，於黃文彥之背包內扣得

海洛因1包，褐色背包內之毒品經鑑定結果為純質淨重10公

克以上之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第二級毒品之

事實，為被告甲○○所是認（見本院卷第80頁），並經證人

黃文彥、張益誠於偵查、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見偵卷第25-

28、139-147頁、原審卷第181-200、161-180頁)，復有搜索

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收據（甲○○）各1份、扣案

物照片8張、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110年10月26日、110年1

0月29日職務報告各1份、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8張、嘉義縣

警察局民雄分局111年1月6日嘉民警偵字第1110000764號函

暨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0年11月11日刑鑑字第1108015

942號鑑定書1份、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111年1月12

日調科壹字第11123000680、00000000000號鑑定書各1份在

卷可證(見警卷第13-21、40-43頁、偵卷第103、105、107-1

13、131、133-134、151、153、157-159頁)。此部分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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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首堪認定。

  ㈢關於上開毒品之來源，證人黃文彥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毒品

是我10月11日晚上買的，買了以後我在10月11日及12日都有

拿來施用，12日上午甲○○來張益誠租屋處，我們在裡面待

了大約3小時，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施用毒品，但是我有

用，我把毒品放在包包內，當天一起出門甲○○就幫我揹出

門，我本來要把毒品拿去外面藏，順便去分油飯；我當天上

午8時17分出門時，背包裡面沒有毒品，1個背包裡面有錢，

1個裡面要放換洗衣物，我9時20分回來時，1個背包是放

錢，1個是空的；我前一天買的毒品是放在張益誠租屋處1個

小桌子的抽屜（見原審卷第183-186、189、191-192頁）。

參以依監視器影像截圖所示（見偵卷第107-113頁），黃文

彥於110年10月12日上午8時17分步出張益城租屋處時，以左

手提1個背包，另以左肩揹1個背包，於同日上午9時20分返

回時，其左肩同時揹2個背包，該背包外觀均無突出鼓起之

異狀，且其返回時2個背包均得以重疊於身體左側，由此對

照被告與黃文彥嗣後於同日上午11時20分步出張益城租屋處

時，除須各自背負1個背包外，被告尚且須以右手扶住其所

揹之背包（詳後述），足認黃文彥於當日早前外出及返回

時，均無攜帶該毒品之跡象，是黃文彥前揭所證稱毒品於前

一晚已購得而藏置於張益誠租屋處內，其於案發當日上午9

時20分返回時1個背包內放錢、1個背包是空的，於11時20分

出門前始將扣案之毒品放置入背包內等情，核與客觀證據相

符，堪以採信。

  ㈣關於本案查獲時之情形，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

告一開始是拿彌月金飾給我，我先檢查金飾裡面的東西，他

拿金飾出來其實我就已看到背包裡面有毒品，背包是沒辦法

蓋起來所以有凸起來的外觀，無法呈現密合的狀態；我是先

問被告背包裡有什麼東西，他說不知道，他打開給我看，拿

出金飾給我看，我發現背包裡面都是毒品，但是被告一直都

很淡定，從抓他到警局製作筆錄，他反應都這樣沒有特殊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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訝，但是他有說東西不是他的；被告走出來時是用手扶著背

包，外觀上可以看得出來背包裡有東西，是有重量的，背包

只能稍微蓋著，如果動作太大可能會掉出來，被告一打開蓋

子拿出金飾後我就在背包內看到毒品，因為一目瞭然；我非

常確定被告說東西不是他的，至於他有沒有說不知道背包裡

有放毒品，這部分我沒有辦法確認（見本院卷第126-129、1

34-137頁）。佐以經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11：2

7：39甲○○打開背包拿出一紅色物品交予警方，警員A（即

乙○○）隨即將二人（即甲○○及張益誠）帶開到一旁之小

客車旁盤查，警員A先與張益誠交談，甲○○右肩上仍背著

該肩背包，雙手扠腰站立於2人身旁，11：28：13該名持槍

枝員警（下稱警員B）走近警員A與甲○○及張益誠之身旁，

此時甲○○打開其肩上背包予警員A觀看，員警A隨即伸手進

入背包內拿出一物品，警員B隨即搭住甲○○之肩膀，甲○

○則仍雙手扠腰站立，4人持續站於該處交談，警員A則持續

有翻找背包之動作，另2名員警則持續控制黃文彥之行動，1

1：29：03張益誠消失於畫面之中，11：29：10甲○○將其

雙手背於背後，警員B隨後則將被告甲○○上銬；另甲○○

於11時26分走入監視器畫面時，均以右手扶著背包等情，有

本院勘驗筆錄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00-101、140頁）。則

以上開勘驗結果，被告於取出1盒金飾後，乙○○旋即查看

背包內容物，被告則全程扠腰站立，並無任何神情激動之反

應，此均核與證人乙○○之前揭證述相符，是證人乙○○之

證述，應可採信。由此足證被告於褐色背包內取出1盒金飾

時，已可見背包內藏置有大量毒品，且被告斯時神情淡定，

並無一般人突見大量違禁物時所可能產生驚訝難以置信之反

應。再者，褐色背包內之毒品係於被告同在張益誠租屋處

時，由黃文彥將毒品置入其內，而被告於揹負該褐色背包外

出時，尚須以右手扶住背包，且該背包因內容物龐大除外觀

凸起外更無法密合，已如前述；佐以該背包內之海洛因共12

包，淨重合計228.76公克，甲基安非他命共31包，毛重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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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91公克，此有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111年1月12

日調科壹字第11123000680號鑑定書、內政部警政署110年11

月11日刑鑑字第1108015942號鑑定書（見偵卷第133-134、1

51頁），再加計其餘之玻璃球1顆、吸管、斜管、注射針筒

及毒品分裝杓各1支等內容物，此有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

參（見警卷第16-20頁），及被告取出予員警之金飾1盒，內

容物眾多，重量非輕，顯見被告於揹負該背包外出時，已知

悉其內有毒品，始謹慎以手扶住，應無疑義。

  ㈤證人張益誠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有1個人到我租屋處送金飾

給黃文彥（見原審卷第180頁），核與證人乙○○於本院所

證稱：背包裡面除了被告第一次拿出來的金飾以外，沒有其

他金飾，我確認我看到1盒金飾，其他我沒有看到（見本院

卷第128、141頁），足認黄文彥於案發當天所受贈之金飾禮

盒僅有1個。而依被告於原審供稱：我不知道背包裡面有毒

品，我只知道裡面有金飾，我只有看到他把別人送他的金飾

放在背包裡而已；我在距離黃文彥2至3步的距離時，看到他

把金飾放進去（見原審卷第103、112、206-207頁），惟以

該金飾禮盒僅有1個，且該背包為警查獲時因內容物龐大除

外觀凸起外更無法密合之情，黃文彥將金飾置入前，即有眾

多毒品內容物於該背包內，被告主觀上實無誤認該背包內僅

有金飾而無其他內容物之可能。更何況依證人乙○○之證

述，其於被告打開背包取出金飾禮盒時，對於其內之毒品即

已一目瞭然，則被告於黃文彥打開背包置入金飾禮盒時，既

與黃文彥相距僅2至3步，實無對於該背包內之毒品渾然未知

之可能。佐以被告於偵查中除供稱：我去套房（即張益誠租

屋處）時看到桌上有甲基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是黃文彥

的（見偵卷第32頁）；於原審審理時復供稱：我記得那天進

去時，我在小桌子下方就有看到一些毒品，那些毒品是用小

袋子裝的，是裝甲基安非他命（見原審卷第209頁）。則以

被告於張益誠租屋處內已發現小桌子下方藏置有小包裝甲基

安非他命，此適與黃文彥所證稱其藏置本案眾多毒品之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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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符，足認被告於斯時即已知黃文彥持有大量毒品。參以被

告於法官羈押訊問時另供稱：我的毒品來源都是來自黃文

彥，之前有花錢跟他買過一次，其他都是我拿他的毒品來

吃，他也沒有拒絕（見聲羈卷第39-40頁），可見被告早已

知悉黃文彥時常持有毒品之習性且其亦常向黃文彥索求毒品

施用，黃文彥將毒品置入褐色背包內交由被告攜帶外出，當

無隱瞞被告之必要。則綜合上開客觀跡證勾稽以觀，被告於

黃文彥交付褐色背包由其攜帶外出時，對於其內有數量眾多

之第一級毒品及第二級毒品，且以該數量，純質淨重應已達

10公克以上及20公克以上等情，當已知之甚明。

  ㈥被告辯解及選任辯護人之辯護意旨不可採之理由（兼論上訴

意旨不可採之理由）：

　⒈被告於本院雖辯稱背包內有3盒金飾，第一盒金飾拿出來沒

看到毒品，再拿出第二盒時才看到毒品云云（見本院卷第14

7-148頁），惟此部分辯解非但與證人乙○○、張益誠之證

述不符，且被告於偵查中已供稱：「（為何警方查獲你時，

問你有沒有違禁品，你拿了一盒金飾給警察，而你沒有拿毒

品給警察？）因為我看到嚇一跳，不知道怎麼辦」（見偵卷

第143頁），足認被告於取出金飾予乙○○之時，亦可看見

金飾下方之毒品，被告自身之供述前後亦有出入。更何況依

本院勘驗監視器錄影光碟之結果，被告僅於褐色背包內取出

1紅色物品（即金飾）交予乙○○，嗣後即由被告開啟背包

由乙○○查看，被告並無再自背包內取出物品之動作，有本

院勘驗筆錄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0-101頁），足見被告

之辯解顯然客觀事證不符，不足採信。

　⒉被告另辯稱因背包內有3盒金飾，為防止金飾掉出，始特別

以手扶住背包云云。惟於褐色背包內之金飾禮盒僅有1個，

業經本院認定如上，如何會有被告所稱之3盒金飾？被告又

豈可能會誤認背包內之金飾數量眾多導致背包無法密合且須

以手扶住之情？再以被告特地以手扶住褐色背包，以防止其

內容物掉出之情，顯然亦知悉其內藏有大量毒品之違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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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於公共場所不慎掉落，其持有違禁物之犯行恐將曝光，始

為此舉，由此益證被告主觀上已知悉其所攜帶之褐色背包內

藏有純質淨重10公克以上之第一級毒品及純質淨重20公克以

上之第二級毒品，應屬明確。

　⒊選任辯護人另以證人黃文彥之證述不可採為被告辯護。而證

人黃文彥對於被告所攜帶之毒品是否為其所有，於警詢及偵

查中先係否認，於原審審理時始承認，前後陳述固有不一，

且其於原審審理時雖證稱：我當時分裝毒品時，被告在我旁

邊，我分裝了至少半個小時，我沒有秤重，是隨便分裝（見

原審卷第194-195、197、199頁），惟扣案之甲基安非他命

分為大、中、小三種類型，大包5包毛重介於35.71公克至3

5.9公克之間，中包4包毛重介於17.9公克至18.96公克之

間，小包18包毛重介於3.51公克至4.26公克之間，剩餘4包

小包毛重則介於0.92公克至2.46公克之間，則以除4包重量

於2.46公克以下之甲基安非他命外，其餘三種重量之甲基安

非他命毛重差距至多僅1公克，甚至有未達0.2公克者，其分

裝後之重量差距甚微，倘若未以電子磅秤為輔助工具，衡情

實無從達到如此精準之結果。而本案並未於被告或黃文彥之

背包內扣得任何電子磅秤，有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佐（見

警卷第16-20、25-26頁），足認黃文彥實無法於張益誠租屋

處內完成分裝毒品之工作，其所證稱係於該處未經秤重之下

隨便分裝毒品及被告斯時於其身旁乙情，尚難採信，惟此並

無礙其於原審審理時關於前揭㈢所為證述之真實性，亦無影

響於本院關於被告構成持有毒品犯行之認定。

　⒋至於褐色背包究竟係被告為黃文彥主動攜帶，抑或黃文彥要

求其攜帶，因被告與黃文彥之說詞不一而無法確認，惟被告

既已知悉該背包內有大量毒品，卻仍攜帶外出，即係將背包

內之毒品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而構成持有毒品罪，並不

因其持有之原因係基於主動或被動而生任何影響。

三、公訴意旨另認被告係基於販賣之意圖而持有第一、二級毒

品，並認定被告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5條第1項、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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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一、二級毒品罪嫌。惟查：扣案之毒品

為黃文彥所購入，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且依卷內之事證，被

告僅係於張益誠租屋處內為黃文彥攜帶藏置有毒品之褐色背

包外出，並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係意圖販賣而持有該背包內

之毒品，是公訴意旨此部分之主張，容有誤會。　　

四、綜上所述，被告所辯核屬犯後卸責之詞，均不可採。本件事

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足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及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一、按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

1款、第2款之第一級毒品、第二級毒品，不得非法持有純質

淨重10公克、20公克以上。是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第11條第3項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10公克以上之

罪、同條第4項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罪。

公訴意旨雖認被告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5條第1項、第2

項暨同條例第9條第3項之意圖販賣持有混合第一級、第二級

毒品罪，尚有未洽，已如前述，惟起訴基本事實相同，爰依

法變更起訴法條。

二、被告就其所為之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10公克以上、持有

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等罪犯行，與黃文彥有犯意

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三、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 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之

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10公克以上之罪處斷。

四、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以107年度朴

簡字第33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共2罪)，應執行有期徒

刑5月確定，於108年8月22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為被告所

坦認（見本院卷第150頁），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

錄表、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執行卷宗影本在卷可參(見原審

卷第227-235頁、本院卷第47頁)，其執行完畢後於5 年內故

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而衡以被告前案與

本案均係涉犯與毒品相關之案件，且其於前案執行完畢後，

理應產生警惕作用，卻仍於5年以內再犯本案，顯然被告有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9



其特別惡性，前罪之徒刑執行已無成效，被告對於刑罰之反

應力已屬薄弱，爰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五、撤銷原判決關於被告部分之理由：

　㈠原審就被告犯行，認罪證明確，應予論罪科刑，固非無據，

然查：

　⒈本案黃文彥於張益誠租屋處內並無分裝毒品之行為，已如前

述，是被告自無從因黃文彥於其內分裝毒品而知悉該褐色背

包內藏置有扣案毒品，原判決以黃文彥於原審審理時之證

述，於犯罪事實欄認定「甲○○見黃文彥於系爭住處內分裝

上開毒品」，並據此認被告可全程詳見黃文彥分裝毒品後裝

入背包內之情景，此部分之採證認事尚有違誤。

　⒉原審於犯罪事實欄記載「黃文彥...以不詳之對價向真實姓

名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同時購入海洛因...及第二級毒品

甲基安非他命」，實已認定扣案之毒品為黃文彥所單獨購

入，卻於量刑時以「被告2人大量收購、持有純質淨重顯然

超過法定加重標準之第一級、第二級毒品而持有之行為」，

又認定被告與黃文彥共同向他人購入扣案毒品，原判決量刑

所審酌被告之犯罪情節與認定之犯罪事實非但有所出入，且

據此所為量刑亦有未當。

　⒊按查獲之第一級、第二級毒品及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

二級毒品之器具，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銷燬

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扣案之

第一級毒品海洛因12包及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31包，均

係於被告持有中遭查獲，原判決並據此認定被告持有第一級

毒品純質淨重10公克以上之罪，則縱使該毒品均為同案被告

黃文彥所有，亦不得單獨僅對黃文彥宣告沒收銷燬，惟原判

決卻僅於黃文彥犯行項下就該部分毒品宣告沒收銷燬，而未

於被告犯行項下諭知沒收銷燬，容有未合。

　㈡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行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雖無理由，

然原判決此部分既有前開違誤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此

部分撤銷改判，以期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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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爰審酌被告前有施用毒品(被告構成累犯部分不重複評價)、

洗錢之前科，有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見

本院卷第46、48-51頁），素行不良，其當深知毒品對於社

會危害甚深，且褐色背包內藏置有持有純質淨重顯然超過法

定加重標準之大量第一級、第二級毒品，竟仍自張益誠租屋

處持有而攜帶純質淨重合計182.48公克之海洛因12包及純質

淨重合計222.01公克之甲基安非他命31包外出，犯後復否認

犯行，難認有何悔意，惟念其持有該毒品時間極為短暫，迅

即為警查獲，暨其於本院審理中自陳○○畢業、目前幫忙家

裡工作、月收入約新台幣0萬元、已婚、育有2名未成年子

女、與配偶及小孩同居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

卷第150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七、沒收：

　  按查獲之第一級、第二級毒品及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

二級毒品之器具，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銷燬

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

於被告所攜帶褐色背包內查獲之扣案海洛因12包、甲基安非

他命31包，分別屬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稱之第一級、第二級

毒品，不問是否屬於被告所有，均應依上開規定對被告宣告

沒收銷燬之。又盛裝上開毒品之包裝袋43只，因其上殘留之

毒品難以析離，且無析離之實益及必要，應視同毒品，亦應

依相同規定宣告沒收銷燬。扣案之黑色iPhone手機1支，與

被告持有毒品之犯行並無關聯，爰不宣告沒收。至於其餘扣

案物，被告否認為其所有，且亦無積極證據證明為被告所

有，亦不宣告沒收。

肆、應適用之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00條。

本案經檢察官吳咨泓提起公訴，檢察官蔡麗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9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勇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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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包梅真

                                      法  官  吳錦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杏月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

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30萬元

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20萬元

以下罰金。

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十公克以上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0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四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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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訴字第35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周峰廷




選任辯護人  曹合一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518號中華民國111年12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939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甲○○部分撤銷。
甲○○共同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十公克以上，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扣案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拾貳包（驗餘淨重合計貳貳捌點陸玖公克）、甲基安非他命參拾壹包（驗餘淨重合計參零玖點壹參公克），均沒收銷燬之。
    事實及理由
壹、犯罪事實：
一、甲○○與黃文彥為朋友關係，緣黃文彥於民國110年10月間因案遭通緝，並於同年月11日晚間購入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純質淨重合計184.56公克)及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合計222.01公克)而非法持有之（黃文彥所涉共同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10公克以上之罪，業經原審判處有期徒刑2年確定），並藏置於不知情之張益誠位於嘉義縣○○鄉○○路0段000號之租屋處內（下稱張益誠租屋處）。翌日因黃文彥之子滿月，甲○○乃前往張益誠租屋處欲幫忙黃文彥分送彌月油飯，嗣於同日上午11時20分許，甲○○與黃文彥、張益誠欲一同離開張益誠租屋處時，甲○○明知黃文彥將上開毒品其中之海洛因12包(淨重合計228.76公克，純質淨重合計182.48公克)及甲基安非他命31包(純質淨重合計222.01公克)均藏置於隨身之褐色背包內，而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分別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列管之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依法不得持有，竟與黃文彥共同基於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10公克以上、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意聯絡，將該褐色背包揹起於肩上而與黃文彥共同非法持有該背包內之毒品，黃文彥則另行揹起藏置第一級毒品海洛因1包之黑色背包。
二、嗣因警員乙○○等人接獲通報，得知遭通緝之黃文彥藏置於張益誠租屋處內，而於該處前廣場旁之房間內埋伏等候，並於黃文彥、甲○○攜帶上開毒品與張益誠步出廣場時即上前逮捕黃文彥，乙○○並上前詢問甲○○褐色背包內有何物，甲○○稱不知情並打開背包取出置於最上層之金飾1盒交付予乙○○，乙○○於甲○○取出金飾後因目擊背包內藏置毒品，而當場於該背包內扣得海洛因12包、甲基安非他命31包，因而查悉上情。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為判斷基礎之下列證據，關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之傳聞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及選任辯護人於本院均同意作為證據使用，或知有傳聞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77-79、99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證明力部分：
  ㈠被告固坦認於上開時、地攜帶內有海洛因12包、甲基安非他命31包之褐色背包之事實，惟否認有何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10公克以上及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行，辯稱：我不知道背包內有毒品，背包內金飾總共有3盒，第一盒拿出來我還沒有看到毒品，是第二盒再拿出來我才看到，是因為背包內有3盒金飾，因為蓋不住，我怕它掉出來才扶著；選任辯護人則為其辯護稱：證人黃文彥之證述前後不符，與證人張益誠之證述有所矛盾，且當日因黃文彥欲分送彌月油飯而導致訪客眾多，共有10人，黃文彥明知此情卻仍於該時段分裝毒品，實與常情不符；另扣案之毒品分裝方式係按1兩、半兩、1錢、半錢分包，顯然係使用電子秤逐一秤重、分裝，並非如黃文彥所證述坐在床上、於小桌子上分裝，且無可能如其所述並未秤重之情況下分裝，是黃文彥之證述並不足採；另褐色包包自外觀看不出內有毒品，扣案毒品僅500公克未達1公斤，重量還是很輕，難認被告知悉其內有毒品。
  ㈡經查：證人黃文彥於110年10月11日晚間某時許，購入海洛因(純質淨重合計184.56公克)及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合計222.01公克)後，於翌日上午被告與黃文彥前往張益誠租屋處，嗣於同日11時20分許，被告及黃文彥、張益誠欲一同離開上開住處時，被告將其內有海洛因12包、甲基安非他命31包之褐色背包揹起於肩上，黃文彥則揹起內有海洛因1包之黑色背包；嗣警員於黃文彥及被告、張益誠甫步出該租屋處前廣場即逮捕黃文彥，並當場於被告持有之褐色背包內扣得海洛因12包、甲基安非他命31包，於黃文彥之背包內扣得海洛因1包，褐色背包內之毒品經鑑定結果為純質淨重10公克以上之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第二級毒品之事實，為被告甲○○所是認（見本院卷第80頁），並經證人黃文彥、張益誠於偵查、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見偵卷第25-28、139-147頁、原審卷第181-200、161-180頁)，復有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收據（甲○○）各1份、扣案物照片8張、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110年10月26日、110年10月29日職務報告各1份、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8張、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111年1月6日嘉民警偵字第1110000764號函暨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0年11月11日刑鑑字第1108015942號鑑定書1份、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111年1月12日調科壹字第11123000680、00000000000號鑑定書各1份在卷可證(見警卷第13-21、40-43頁、偵卷第103、105、107-113、131、133-134、151、153、157-159頁)。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㈢關於上開毒品之來源，證人黃文彥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毒品是我10月11日晚上買的，買了以後我在10月11日及12日都有拿來施用，12日上午甲○○來張益誠租屋處，我們在裡面待了大約3小時，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施用毒品，但是我有用，我把毒品放在包包內，當天一起出門甲○○就幫我揹出門，我本來要把毒品拿去外面藏，順便去分油飯；我當天上午8時17分出門時，背包裡面沒有毒品，1個背包裡面有錢，1個裡面要放換洗衣物，我9時20分回來時，1個背包是放錢，1個是空的；我前一天買的毒品是放在張益誠租屋處1個小桌子的抽屜（見原審卷第183-186、189、191-192頁）。參以依監視器影像截圖所示（見偵卷第107-113頁），黃文彥於110年10月12日上午8時17分步出張益城租屋處時，以左手提1個背包，另以左肩揹1個背包，於同日上午9時20分返回時，其左肩同時揹2個背包，該背包外觀均無突出鼓起之異狀，且其返回時2個背包均得以重疊於身體左側，由此對照被告與黃文彥嗣後於同日上午11時20分步出張益城租屋處時，除須各自背負1個背包外，被告尚且須以右手扶住其所揹之背包（詳後述），足認黃文彥於當日早前外出及返回時，均無攜帶該毒品之跡象，是黃文彥前揭所證稱毒品於前一晚已購得而藏置於張益誠租屋處內，其於案發當日上午9時20分返回時1個背包內放錢、1個背包是空的，於11時20分出門前始將扣案之毒品放置入背包內等情，核與客觀證據相符，堪以採信。
  ㈣關於本案查獲時之情形，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一開始是拿彌月金飾給我，我先檢查金飾裡面的東西，他拿金飾出來其實我就已看到背包裡面有毒品，背包是沒辦法蓋起來所以有凸起來的外觀，無法呈現密合的狀態；我是先問被告背包裡有什麼東西，他說不知道，他打開給我看，拿出金飾給我看，我發現背包裡面都是毒品，但是被告一直都很淡定，從抓他到警局製作筆錄，他反應都這樣沒有特殊驚訝，但是他有說東西不是他的；被告走出來時是用手扶著背包，外觀上可以看得出來背包裡有東西，是有重量的，背包只能稍微蓋著，如果動作太大可能會掉出來，被告一打開蓋子拿出金飾後我就在背包內看到毒品，因為一目瞭然；我非常確定被告說東西不是他的，至於他有沒有說不知道背包裡有放毒品，這部分我沒有辦法確認（見本院卷第126-129、134-137頁）。佐以經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11：27：39甲○○打開背包拿出一紅色物品交予警方，警員A（即乙○○）隨即將二人（即甲○○及張益誠）帶開到一旁之小客車旁盤查，警員A先與張益誠交談，甲○○右肩上仍背著該肩背包，雙手扠腰站立於2人身旁，11：28：13該名持槍枝員警（下稱警員B）走近警員A與甲○○及張益誠之身旁，此時甲○○打開其肩上背包予警員A觀看，員警A隨即伸手進入背包內拿出一物品，警員B隨即搭住甲○○之肩膀，甲○○則仍雙手扠腰站立，4人持續站於該處交談，警員A則持續有翻找背包之動作，另2名員警則持續控制黃文彥之行動，11：29：03張益誠消失於畫面之中，11：29：10甲○○將其雙手背於背後，警員B隨後則將被告甲○○上銬；另甲○○於11時26分走入監視器畫面時，均以右手扶著背包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00-101、140頁）。則以上開勘驗結果，被告於取出1盒金飾後，乙○○旋即查看背包內容物，被告則全程扠腰站立，並無任何神情激動之反應，此均核與證人乙○○之前揭證述相符，是證人乙○○之證述，應可採信。由此足證被告於褐色背包內取出1盒金飾時，已可見背包內藏置有大量毒品，且被告斯時神情淡定，並無一般人突見大量違禁物時所可能產生驚訝難以置信之反應。再者，褐色背包內之毒品係於被告同在張益誠租屋處時，由黃文彥將毒品置入其內，而被告於揹負該褐色背包外出時，尚須以右手扶住背包，且該背包因內容物龐大除外觀凸起外更無法密合，已如前述；佐以該背包內之海洛因共12包，淨重合計228.76公克，甲基安非他命共31包，毛重共計325.91公克，此有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111年1月12日調科壹字第11123000680號鑑定書、內政部警政署110年11月11日刑鑑字第1108015942號鑑定書（見偵卷第133-134、151頁），再加計其餘之玻璃球1顆、吸管、斜管、注射針筒及毒品分裝杓各1支等內容物，此有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參（見警卷第16-20頁），及被告取出予員警之金飾1盒，內容物眾多，重量非輕，顯見被告於揹負該背包外出時，已知悉其內有毒品，始謹慎以手扶住，應無疑義。
  ㈤證人張益誠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有1個人到我租屋處送金飾給黃文彥（見原審卷第180頁），核與證人乙○○於本院所證稱：背包裡面除了被告第一次拿出來的金飾以外，沒有其他金飾，我確認我看到1盒金飾，其他我沒有看到（見本院卷第128、141頁），足認黄文彥於案發當天所受贈之金飾禮盒僅有1個。而依被告於原審供稱：我不知道背包裡面有毒品，我只知道裡面有金飾，我只有看到他把別人送他的金飾放在背包裡而已；我在距離黃文彥2至3步的距離時，看到他把金飾放進去（見原審卷第103、112、206-207頁），惟以該金飾禮盒僅有1個，且該背包為警查獲時因內容物龐大除外觀凸起外更無法密合之情，黃文彥將金飾置入前，即有眾多毒品內容物於該背包內，被告主觀上實無誤認該背包內僅有金飾而無其他內容物之可能。更何況依證人乙○○之證述，其於被告打開背包取出金飾禮盒時，對於其內之毒品即已一目瞭然，則被告於黃文彥打開背包置入金飾禮盒時，既與黃文彥相距僅2至3步，實無對於該背包內之毒品渾然未知之可能。佐以被告於偵查中除供稱：我去套房（即張益誠租屋處）時看到桌上有甲基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是黃文彥的（見偵卷第32頁）；於原審審理時復供稱：我記得那天進去時，我在小桌子下方就有看到一些毒品，那些毒品是用小袋子裝的，是裝甲基安非他命（見原審卷第209頁）。則以被告於張益誠租屋處內已發現小桌子下方藏置有小包裝甲基安非他命，此適與黃文彥所證稱其藏置本案眾多毒品之地點相符，足認被告於斯時即已知黃文彥持有大量毒品。參以被告於法官羈押訊問時另供稱：我的毒品來源都是來自黃文彥，之前有花錢跟他買過一次，其他都是我拿他的毒品來吃，他也沒有拒絕（見聲羈卷第39-40頁），可見被告早已知悉黃文彥時常持有毒品之習性且其亦常向黃文彥索求毒品施用，黃文彥將毒品置入褐色背包內交由被告攜帶外出，當無隱瞞被告之必要。則綜合上開客觀跡證勾稽以觀，被告於黃文彥交付褐色背包由其攜帶外出時，對於其內有數量眾多之第一級毒品及第二級毒品，且以該數量，純質淨重應已達10公克以上及20公克以上等情，當已知之甚明。
  ㈥被告辯解及選任辯護人之辯護意旨不可採之理由（兼論上訴意旨不可採之理由）：
　⒈被告於本院雖辯稱背包內有3盒金飾，第一盒金飾拿出來沒看到毒品，再拿出第二盒時才看到毒品云云（見本院卷第147-148頁），惟此部分辯解非但與證人乙○○、張益誠之證述不符，且被告於偵查中已供稱：「（為何警方查獲你時，問你有沒有違禁品，你拿了一盒金飾給警察，而你沒有拿毒品給警察？）因為我看到嚇一跳，不知道怎麼辦」（見偵卷第143頁），足認被告於取出金飾予乙○○之時，亦可看見金飾下方之毒品，被告自身之供述前後亦有出入。更何況依本院勘驗監視器錄影光碟之結果，被告僅於褐色背包內取出1紅色物品（即金飾）交予乙○○，嗣後即由被告開啟背包由乙○○查看，被告並無再自背包內取出物品之動作，有本院勘驗筆錄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0-101頁），足見被告之辯解顯然客觀事證不符，不足採信。
　⒉被告另辯稱因背包內有3盒金飾，為防止金飾掉出，始特別以手扶住背包云云。惟於褐色背包內之金飾禮盒僅有1個，業經本院認定如上，如何會有被告所稱之3盒金飾？被告又豈可能會誤認背包內之金飾數量眾多導致背包無法密合且須以手扶住之情？再以被告特地以手扶住褐色背包，以防止其內容物掉出之情，顯然亦知悉其內藏有大量毒品之違禁物，如於公共場所不慎掉落，其持有違禁物之犯行恐將曝光，始為此舉，由此益證被告主觀上已知悉其所攜帶之褐色背包內藏有純質淨重10公克以上之第一級毒品及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第二級毒品，應屬明確。
　⒊選任辯護人另以證人黃文彥之證述不可採為被告辯護。而證人黃文彥對於被告所攜帶之毒品是否為其所有，於警詢及偵查中先係否認，於原審審理時始承認，前後陳述固有不一，且其於原審審理時雖證稱：我當時分裝毒品時，被告在我旁邊，我分裝了至少半個小時，我沒有秤重，是隨便分裝（見原審卷第194-195、197、199頁），惟扣案之甲基安非他命分為大、中、小三種類型，大包5包毛重介於35.71公克至35.9公克之間，中包4包毛重介於17.9公克至18.96公克之間，小包18包毛重介於3.51公克至4.26公克之間，剩餘4包小包毛重則介於0.92公克至2.46公克之間，則以除4包重量於2.46公克以下之甲基安非他命外，其餘三種重量之甲基安非他命毛重差距至多僅1公克，甚至有未達0.2公克者，其分裝後之重量差距甚微，倘若未以電子磅秤為輔助工具，衡情實無從達到如此精準之結果。而本案並未於被告或黃文彥之背包內扣得任何電子磅秤，有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佐（見警卷第16-20、25-26頁），足認黃文彥實無法於張益誠租屋處內完成分裝毒品之工作，其所證稱係於該處未經秤重之下隨便分裝毒品及被告斯時於其身旁乙情，尚難採信，惟此並無礙其於原審審理時關於前揭㈢所為證述之真實性，亦無影響於本院關於被告構成持有毒品犯行之認定。
　⒋至於褐色背包究竟係被告為黃文彥主動攜帶，抑或黃文彥要求其攜帶，因被告與黃文彥之說詞不一而無法確認，惟被告既已知悉該背包內有大量毒品，卻仍攜帶外出，即係將背包內之毒品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而構成持有毒品罪，並不因其持有之原因係基於主動或被動而生任何影響。
三、公訴意旨另認被告係基於販賣之意圖而持有第一、二級毒品，並認定被告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5條第1項、第2項之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一、二級毒品罪嫌。惟查：扣案之毒品為黃文彥所購入，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且依卷內之事證，被告僅係於張益誠租屋處內為黃文彥攜帶藏置有毒品之褐色背包外出，並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係意圖販賣而持有該背包內之毒品，是公訴意旨此部分之主張，容有誤會。　　
四、綜上所述，被告所辯核屬犯後卸責之詞，均不可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足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及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一、按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1款、第2款之第一級毒品、第二級毒品，不得非法持有純質淨重10公克、20公克以上。是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3項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10公克以上之罪、同條第4項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罪。公訴意旨雖認被告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5條第1項、第2項暨同條例第9條第3項之意圖販賣持有混合第一級、第二級毒品罪，尚有未洽，已如前述，惟起訴基本事實相同，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二、被告就其所為之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10公克以上、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等罪犯行，與黃文彥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三、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 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之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10公克以上之罪處斷。
四、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以107年度朴簡字第33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共2罪)，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確定，於108年8月22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為被告所坦認（見本院卷第150頁），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執行卷宗影本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227-235頁、本院卷第47頁)，其執行完畢後於5 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而衡以被告前案與本案均係涉犯與毒品相關之案件，且其於前案執行完畢後，理應產生警惕作用，卻仍於5年以內再犯本案，顯然被告有其特別惡性，前罪之徒刑執行已無成效，被告對於刑罰之反應力已屬薄弱，爰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五、撤銷原判決關於被告部分之理由：
　㈠原審就被告犯行，認罪證明確，應予論罪科刑，固非無據，然查：
　⒈本案黃文彥於張益誠租屋處內並無分裝毒品之行為，已如前述，是被告自無從因黃文彥於其內分裝毒品而知悉該褐色背包內藏置有扣案毒品，原判決以黃文彥於原審審理時之證述，於犯罪事實欄認定「甲○○見黃文彥於系爭住處內分裝上開毒品」，並據此認被告可全程詳見黃文彥分裝毒品後裝入背包內之情景，此部分之採證認事尚有違誤。
　⒉原審於犯罪事實欄記載「黃文彥...以不詳之對價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同時購入海洛因...及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實已認定扣案之毒品為黃文彥所單獨購入，卻於量刑時以「被告2人大量收購、持有純質淨重顯然超過法定加重標準之第一級、第二級毒品而持有之行為」，又認定被告與黃文彥共同向他人購入扣案毒品，原判決量刑所審酌被告之犯罪情節與認定之犯罪事實非但有所出入，且據此所為量刑亦有未當。
　⒊按查獲之第一級、第二級毒品及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器具，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銷燬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扣案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12包及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31包，均係於被告持有中遭查獲，原判決並據此認定被告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10公克以上之罪，則縱使該毒品均為同案被告黃文彥所有，亦不得單獨僅對黃文彥宣告沒收銷燬，惟原判決卻僅於黃文彥犯行項下就該部分毒品宣告沒收銷燬，而未於被告犯行項下諭知沒收銷燬，容有未合。
　㈡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行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雖無理由，然原判決此部分既有前開違誤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撤銷改判，以期適法。
六、爰審酌被告前有施用毒品(被告構成累犯部分不重複評價)、洗錢之前科，有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6、48-51頁），素行不良，其當深知毒品對於社會危害甚深，且褐色背包內藏置有持有純質淨重顯然超過法定加重標準之大量第一級、第二級毒品，竟仍自張益誠租屋處持有而攜帶純質淨重合計182.48公克之海洛因12包及純質淨重合計222.01公克之甲基安非他命31包外出，犯後復否認犯行，難認有何悔意，惟念其持有該毒品時間極為短暫，迅即為警查獲，暨其於本院審理中自陳○○畢業、目前幫忙家裡工作、月收入約新台幣0萬元、已婚、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與配偶及小孩同居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150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七、沒收：
　  按查獲之第一級、第二級毒品及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器具，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銷燬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於被告所攜帶褐色背包內查獲之扣案海洛因12包、甲基安非他命31包，分別屬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稱之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不問是否屬於被告所有，均應依上開規定對被告宣告沒收銷燬之。又盛裝上開毒品之包裝袋43只，因其上殘留之毒品難以析離，且無析離之實益及必要，應視同毒品，亦應依相同規定宣告沒收銷燬。扣案之黑色iPhone手機1支，與被告持有毒品之犯行並無關聯，爰不宣告沒收。至於其餘扣案物，被告否認為其所有，且亦無積極證據證明為被告所有，亦不宣告沒收。
肆、應適用之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
本案經檢察官吳咨泓提起公訴，檢察官蔡麗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9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勇輝
                                      法  官  包梅真
                                      法  官  吳錦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杏月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
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十公克以上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0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四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訴字第35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周峰廷


選任辯護人  曹合一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
院111年度訴字第518號中華民國111年12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9397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甲○○部分撤銷。
甲○○共同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十公克以上，累犯，處有期徒
刑壹年貳月。扣案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拾貳包（驗餘淨重合計貳
貳捌點陸玖公克）、甲基安非他命參拾壹包（驗餘淨重合計參零
玖點壹參公克），均沒收銷燬之。
    事實及理由
壹、犯罪事實：
一、甲○○與黃文彥為朋友關係，緣黃文彥於民國110年10月間因
    案遭通緝，並於同年月11日晚間購入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純
    質淨重合計184.56公克)及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
    重合計222.01公克)而非法持有之（黃文彥所涉共同持有第
    一級毒品純質淨重10公克以上之罪，業經原審判處有期徒刑
    2年確定），並藏置於不知情之張益誠位於嘉義縣○○鄉○○路0
    段000號之租屋處內（下稱張益誠租屋處）。翌日因黃文彥
    之子滿月，甲○○乃前往張益誠租屋處欲幫忙黃文彥分送彌月
    油飯，嗣於同日上午11時20分許，甲○○與黃文彥、張益誠欲
    一同離開張益誠租屋處時，甲○○明知黃文彥將上開毒品其中
    之海洛因12包(淨重合計228.76公克，純質淨重合計182.48
    公克)及甲基安非他命31包(純質淨重合計222.01公克)均藏
    置於隨身之褐色背包內，而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分別為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列管之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依法不得持有
    ，竟與黃文彥共同基於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10公克以上
    、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意聯絡，將該褐
    色背包揹起於肩上而與黃文彥共同非法持有該背包內之毒品
    ，黃文彥則另行揹起藏置第一級毒品海洛因1包之黑色背包
    。
二、嗣因警員乙○○等人接獲通報，得知遭通緝之黃文彥藏置於張
    益誠租屋處內，而於該處前廣場旁之房間內埋伏等候，並於
    黃文彥、甲○○攜帶上開毒品與張益誠步出廣場時即上前逮捕
    黃文彥，乙○○並上前詢問甲○○褐色背包內有何物，甲○○稱不
    知情並打開背包取出置於最上層之金飾1盒交付予乙○○，乙○
    ○於甲○○取出金飾後因目擊背包內藏置毒品，而當場於該背
    包內扣得海洛因12包、甲基安非他命31包，因而查悉上情。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為判斷基礎之下列證據，關於被告以外之人於
    審判外陳述之傳聞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及選任辯護人於
    本院均同意作為證據使用，或知有傳聞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
    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77-79、99頁），本院
    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證明力部分：
  ㈠被告固坦認於上開時、地攜帶內有海洛因12包、甲基安非他
    命31包之褐色背包之事實，惟否認有何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
    淨重10公克以上及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行，
    辯稱：我不知道背包內有毒品，背包內金飾總共有3盒，第
    一盒拿出來我還沒有看到毒品，是第二盒再拿出來我才看到
    ，是因為背包內有3盒金飾，因為蓋不住，我怕它掉出來才
    扶著；選任辯護人則為其辯護稱：證人黃文彥之證述前後不
    符，與證人張益誠之證述有所矛盾，且當日因黃文彥欲分送
    彌月油飯而導致訪客眾多，共有10人，黃文彥明知此情卻仍
    於該時段分裝毒品，實與常情不符；另扣案之毒品分裝方式
    係按1兩、半兩、1錢、半錢分包，顯然係使用電子秤逐一秤
    重、分裝，並非如黃文彥所證述坐在床上、於小桌子上分裝
    ，且無可能如其所述並未秤重之情況下分裝，是黃文彥之證
    述並不足採；另褐色包包自外觀看不出內有毒品，扣案毒品
    僅500公克未達1公斤，重量還是很輕，難認被告知悉其內有
    毒品。
  ㈡經查：證人黃文彥於110年10月11日晚間某時許，購入海洛因
    (純質淨重合計184.56公克)及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合計2
    22.01公克)後，於翌日上午被告與黃文彥前往張益誠租屋處
    ，嗣於同日11時20分許，被告及黃文彥、張益誠欲一同離開
    上開住處時，被告將其內有海洛因12包、甲基安非他命31包
    之褐色背包揹起於肩上，黃文彥則揹起內有海洛因1包之黑
    色背包；嗣警員於黃文彥及被告、張益誠甫步出該租屋處前
    廣場即逮捕黃文彥，並當場於被告持有之褐色背包內扣得海
    洛因12包、甲基安非他命31包，於黃文彥之背包內扣得海洛
    因1包，褐色背包內之毒品經鑑定結果為純質淨重10公克以
    上之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第二級毒品之事實
    ，為被告甲○○所是認（見本院卷第80頁），並經證人黃文彥
    、張益誠於偵查、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見偵卷第25-28、13
    9-147頁、原審卷第181-200、161-180頁)，復有搜索扣押筆
    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收據（甲○○）各1份、扣案物照片8張
    、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110年10月26日、110年10月29日職
    務報告各1份、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8張、嘉義縣警察局民雄
    分局111年1月6日嘉民警偵字第1110000764號函暨內政部警
    政署刑事警察局110年11月11日刑鑑字第1108015942號鑑定
    書1份、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111年1月12日調科壹
    字第11123000680、00000000000號鑑定書各1份在卷可證(見
    警卷第13-21、40-43頁、偵卷第103、105、107-113、131、
    133-134、151、153、157-159頁)。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
    定。
  ㈢關於上開毒品之來源，證人黃文彥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毒品
    是我10月11日晚上買的，買了以後我在10月11日及12日都有
    拿來施用，12日上午甲○○來張益誠租屋處，我們在裡面待了
    大約3小時，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施用毒品，但是我有用，
    我把毒品放在包包內，當天一起出門甲○○就幫我揹出門，我
    本來要把毒品拿去外面藏，順便去分油飯；我當天上午8時1
    7分出門時，背包裡面沒有毒品，1個背包裡面有錢，1個裡
    面要放換洗衣物，我9時20分回來時，1個背包是放錢，1個
    是空的；我前一天買的毒品是放在張益誠租屋處1個小桌子
    的抽屜（見原審卷第183-186、189、191-192頁）。參以依
    監視器影像截圖所示（見偵卷第107-113頁），黃文彥於110
    年10月12日上午8時17分步出張益城租屋處時，以左手提1個
    背包，另以左肩揹1個背包，於同日上午9時20分返回時，其
    左肩同時揹2個背包，該背包外觀均無突出鼓起之異狀，且
    其返回時2個背包均得以重疊於身體左側，由此對照被告與
    黃文彥嗣後於同日上午11時20分步出張益城租屋處時，除須
    各自背負1個背包外，被告尚且須以右手扶住其所揹之背包
    （詳後述），足認黃文彥於當日早前外出及返回時，均無攜
    帶該毒品之跡象，是黃文彥前揭所證稱毒品於前一晚已購得
    而藏置於張益誠租屋處內，其於案發當日上午9時20分返回
    時1個背包內放錢、1個背包是空的，於11時20分出門前始將
    扣案之毒品放置入背包內等情，核與客觀證據相符，堪以採
    信。
  ㈣關於本案查獲時之情形，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
    一開始是拿彌月金飾給我，我先檢查金飾裡面的東西，他拿
    金飾出來其實我就已看到背包裡面有毒品，背包是沒辦法蓋
    起來所以有凸起來的外觀，無法呈現密合的狀態；我是先問
    被告背包裡有什麼東西，他說不知道，他打開給我看，拿出
    金飾給我看，我發現背包裡面都是毒品，但是被告一直都很
    淡定，從抓他到警局製作筆錄，他反應都這樣沒有特殊驚訝
    ，但是他有說東西不是他的；被告走出來時是用手扶著背包
    ，外觀上可以看得出來背包裡有東西，是有重量的，背包只
    能稍微蓋著，如果動作太大可能會掉出來，被告一打開蓋子
    拿出金飾後我就在背包內看到毒品，因為一目瞭然；我非常
    確定被告說東西不是他的，至於他有沒有說不知道背包裡有
    放毒品，這部分我沒有辦法確認（見本院卷第126-129、134
    -137頁）。佐以經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11：27：
    39甲○○打開背包拿出一紅色物品交予警方，警員A（即乙○○
    ）隨即將二人（即甲○○及張益誠）帶開到一旁之小客車旁盤
    查，警員A先與張益誠交談，甲○○右肩上仍背著該肩背包，
    雙手扠腰站立於2人身旁，11：28：13該名持槍枝員警（下
    稱警員B）走近警員A與甲○○及張益誠之身旁，此時甲○○打開
    其肩上背包予警員A觀看，員警A隨即伸手進入背包內拿出一
    物品，警員B隨即搭住甲○○之肩膀，甲○○則仍雙手扠腰站立
    ，4人持續站於該處交談，警員A則持續有翻找背包之動作，
    另2名員警則持續控制黃文彥之行動，11：29：03張益誠消
    失於畫面之中，11：29：10甲○○將其雙手背於背後，警員B
    隨後則將被告甲○○上銬；另甲○○於11時26分走入監視器畫面
    時，均以右手扶著背包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附卷可佐（見
    本院卷第100-101、140頁）。則以上開勘驗結果，被告於取
    出1盒金飾後，乙○○旋即查看背包內容物，被告則全程扠腰
    站立，並無任何神情激動之反應，此均核與證人乙○○之前揭
    證述相符，是證人乙○○之證述，應可採信。由此足證被告於
    褐色背包內取出1盒金飾時，已可見背包內藏置有大量毒品
    ，且被告斯時神情淡定，並無一般人突見大量違禁物時所可
    能產生驚訝難以置信之反應。再者，褐色背包內之毒品係於
    被告同在張益誠租屋處時，由黃文彥將毒品置入其內，而被
    告於揹負該褐色背包外出時，尚須以右手扶住背包，且該背
    包因內容物龐大除外觀凸起外更無法密合，已如前述；佐以
    該背包內之海洛因共12包，淨重合計228.76公克，甲基安非
    他命共31包，毛重共計325.91公克，此有法務部調查局濫用
    藥物實驗室111年1月12日調科壹字第11123000680號鑑定書
    、內政部警政署110年11月11日刑鑑字第1108015942號鑑定
    書（見偵卷第133-134、151頁），再加計其餘之玻璃球1顆
    、吸管、斜管、注射針筒及毒品分裝杓各1支等內容物，此
    有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參（見警卷第16-20頁），及被告
    取出予員警之金飾1盒，內容物眾多，重量非輕，顯見被告
    於揹負該背包外出時，已知悉其內有毒品，始謹慎以手扶住
    ，應無疑義。
  ㈤證人張益誠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有1個人到我租屋處送金飾給
    黃文彥（見原審卷第180頁），核與證人乙○○於本院所證稱
    ：背包裡面除了被告第一次拿出來的金飾以外，沒有其他金
    飾，我確認我看到1盒金飾，其他我沒有看到（見本院卷第1
    28、141頁），足認黄文彥於案發當天所受贈之金飾禮盒僅
    有1個。而依被告於原審供稱：我不知道背包裡面有毒品，
    我只知道裡面有金飾，我只有看到他把別人送他的金飾放在
    背包裡而已；我在距離黃文彥2至3步的距離時，看到他把金
    飾放進去（見原審卷第103、112、206-207頁），惟以該金
    飾禮盒僅有1個，且該背包為警查獲時因內容物龐大除外觀
    凸起外更無法密合之情，黃文彥將金飾置入前，即有眾多毒
    品內容物於該背包內，被告主觀上實無誤認該背包內僅有金
    飾而無其他內容物之可能。更何況依證人乙○○之證述，其於
    被告打開背包取出金飾禮盒時，對於其內之毒品即已一目瞭
    然，則被告於黃文彥打開背包置入金飾禮盒時，既與黃文彥
    相距僅2至3步，實無對於該背包內之毒品渾然未知之可能。
    佐以被告於偵查中除供稱：我去套房（即張益誠租屋處）時
    看到桌上有甲基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是黃文彥的（見偵
    卷第32頁）；於原審審理時復供稱：我記得那天進去時，我
    在小桌子下方就有看到一些毒品，那些毒品是用小袋子裝的
    ，是裝甲基安非他命（見原審卷第209頁）。則以被告於張
    益誠租屋處內已發現小桌子下方藏置有小包裝甲基安非他命
    ，此適與黃文彥所證稱其藏置本案眾多毒品之地點相符，足
    認被告於斯時即已知黃文彥持有大量毒品。參以被告於法官
    羈押訊問時另供稱：我的毒品來源都是來自黃文彥，之前有
    花錢跟他買過一次，其他都是我拿他的毒品來吃，他也沒有
    拒絕（見聲羈卷第39-40頁），可見被告早已知悉黃文彥時
    常持有毒品之習性且其亦常向黃文彥索求毒品施用，黃文彥
    將毒品置入褐色背包內交由被告攜帶外出，當無隱瞞被告之
    必要。則綜合上開客觀跡證勾稽以觀，被告於黃文彥交付褐
    色背包由其攜帶外出時，對於其內有數量眾多之第一級毒品
    及第二級毒品，且以該數量，純質淨重應已達10公克以上及
    20公克以上等情，當已知之甚明。
  ㈥被告辯解及選任辯護人之辯護意旨不可採之理由（兼論上訴
    意旨不可採之理由）：
　⒈被告於本院雖辯稱背包內有3盒金飾，第一盒金飾拿出來沒看
    到毒品，再拿出第二盒時才看到毒品云云（見本院卷第147-
    148頁），惟此部分辯解非但與證人乙○○、張益誠之證述不
    符，且被告於偵查中已供稱：「（為何警方查獲你時，問你
    有沒有違禁品，你拿了一盒金飾給警察，而你沒有拿毒品給
    警察？）因為我看到嚇一跳，不知道怎麼辦」（見偵卷第14
    3頁），足認被告於取出金飾予乙○○之時，亦可看見金飾下
    方之毒品，被告自身之供述前後亦有出入。更何況依本院勘
    驗監視器錄影光碟之結果，被告僅於褐色背包內取出1紅色
    物品（即金飾）交予乙○○，嗣後即由被告開啟背包由乙○○查
    看，被告並無再自背包內取出物品之動作，有本院勘驗筆錄
    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0-101頁），足見被告之辯解顯然
    客觀事證不符，不足採信。
　⒉被告另辯稱因背包內有3盒金飾，為防止金飾掉出，始特別以
    手扶住背包云云。惟於褐色背包內之金飾禮盒僅有1個，業
    經本院認定如上，如何會有被告所稱之3盒金飾？被告又豈
    可能會誤認背包內之金飾數量眾多導致背包無法密合且須以
    手扶住之情？再以被告特地以手扶住褐色背包，以防止其內
    容物掉出之情，顯然亦知悉其內藏有大量毒品之違禁物，如
    於公共場所不慎掉落，其持有違禁物之犯行恐將曝光，始為
    此舉，由此益證被告主觀上已知悉其所攜帶之褐色背包內藏
    有純質淨重10公克以上之第一級毒品及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
    之第二級毒品，應屬明確。
　⒊選任辯護人另以證人黃文彥之證述不可採為被告辯護。而證
    人黃文彥對於被告所攜帶之毒品是否為其所有，於警詢及偵
    查中先係否認，於原審審理時始承認，前後陳述固有不一，
    且其於原審審理時雖證稱：我當時分裝毒品時，被告在我旁
    邊，我分裝了至少半個小時，我沒有秤重，是隨便分裝（見
    原審卷第194-195、197、199頁），惟扣案之甲基安非他命
    分為大、中、小三種類型，大包5包毛重介於35.71公克至35
    .9公克之間，中包4包毛重介於17.9公克至18.96公克之間，
    小包18包毛重介於3.51公克至4.26公克之間，剩餘4包小包
    毛重則介於0.92公克至2.46公克之間，則以除4包重量於2.4
    6公克以下之甲基安非他命外，其餘三種重量之甲基安非他
    命毛重差距至多僅1公克，甚至有未達0.2公克者，其分裝後
    之重量差距甚微，倘若未以電子磅秤為輔助工具，衡情實無
    從達到如此精準之結果。而本案並未於被告或黃文彥之背包
    內扣得任何電子磅秤，有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佐（見警卷
    第16-20、25-26頁），足認黃文彥實無法於張益誠租屋處內
    完成分裝毒品之工作，其所證稱係於該處未經秤重之下隨便
    分裝毒品及被告斯時於其身旁乙情，尚難採信，惟此並無礙
    其於原審審理時關於前揭㈢所為證述之真實性，亦無影響於
    本院關於被告構成持有毒品犯行之認定。
　⒋至於褐色背包究竟係被告為黃文彥主動攜帶，抑或黃文彥要
    求其攜帶，因被告與黃文彥之說詞不一而無法確認，惟被告
    既已知悉該背包內有大量毒品，卻仍攜帶外出，即係將背包
    內之毒品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而構成持有毒品罪，並不
    因其持有之原因係基於主動或被動而生任何影響。
三、公訴意旨另認被告係基於販賣之意圖而持有第一、二級毒品
    ，並認定被告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5條第1項、第2項之
    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一、二級毒品罪嫌。惟查：扣案之毒品為
    黃文彥所購入，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且依卷內之事證，被告
    僅係於張益誠租屋處內為黃文彥攜帶藏置有毒品之褐色背包
    外出，並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係意圖販賣而持有該背包內之
    毒品，是公訴意旨此部分之主張，容有誤會。　　
四、綜上所述，被告所辯核屬犯後卸責之詞，均不可採。本件事
    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足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及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一、按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
    1款、第2款之第一級毒品、第二級毒品，不得非法持有純質
    淨重10公克、20公克以上。是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第11條第3項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10公克以上之
    罪、同條第4項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罪。
    公訴意旨雖認被告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5條第1項、第2
    項暨同條例第9條第3項之意圖販賣持有混合第一級、第二級
    毒品罪，尚有未洽，已如前述，惟起訴基本事實相同，爰依
    法變更起訴法條。
二、被告就其所為之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10公克以上、持有
    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等罪犯行，與黃文彥有犯意
    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三、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 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之
    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10公克以上之罪處斷。
四、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以107年度朴
    簡字第33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共2罪)，應執行有期徒
    刑5月確定，於108年8月22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為被告所
    坦認（見本院卷第150頁），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
    錄表、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執行卷宗影本在卷可參(見原審
    卷第227-235頁、本院卷第47頁)，其執行完畢後於5 年內故
    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而衡以被告前案與
    本案均係涉犯與毒品相關之案件，且其於前案執行完畢後，
    理應產生警惕作用，卻仍於5年以內再犯本案，顯然被告有
    其特別惡性，前罪之徒刑執行已無成效，被告對於刑罰之反
    應力已屬薄弱，爰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五、撤銷原判決關於被告部分之理由：
　㈠原審就被告犯行，認罪證明確，應予論罪科刑，固非無據，
    然查：
　⒈本案黃文彥於張益誠租屋處內並無分裝毒品之行為，已如前
    述，是被告自無從因黃文彥於其內分裝毒品而知悉該褐色背
    包內藏置有扣案毒品，原判決以黃文彥於原審審理時之證述
    ，於犯罪事實欄認定「甲○○見黃文彥於系爭住處內分裝上開
    毒品」，並據此認被告可全程詳見黃文彥分裝毒品後裝入背
    包內之情景，此部分之採證認事尚有違誤。
　⒉原審於犯罪事實欄記載「黃文彥...以不詳之對價向真實姓名
    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同時購入海洛因...及第二級毒品甲
    基安非他命」，實已認定扣案之毒品為黃文彥所單獨購入，
    卻於量刑時以「被告2人大量收購、持有純質淨重顯然超過
    法定加重標準之第一級、第二級毒品而持有之行為」，又認
    定被告與黃文彥共同向他人購入扣案毒品，原判決量刑所審
    酌被告之犯罪情節與認定之犯罪事實非但有所出入，且據此
    所為量刑亦有未當。
　⒊按查獲之第一級、第二級毒品及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
    二級毒品之器具，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銷燬之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扣案之第
    一級毒品海洛因12包及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31包，均係
    於被告持有中遭查獲，原判決並據此認定被告持有第一級毒
    品純質淨重10公克以上之罪，則縱使該毒品均為同案被告黃
    文彥所有，亦不得單獨僅對黃文彥宣告沒收銷燬，惟原判決
    卻僅於黃文彥犯行項下就該部分毒品宣告沒收銷燬，而未於
    被告犯行項下諭知沒收銷燬，容有未合。
　㈡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行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雖無理由，
    然原判決此部分既有前開違誤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此
    部分撤銷改判，以期適法。
六、爰審酌被告前有施用毒品(被告構成累犯部分不重複評價)、
    洗錢之前科，有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見
    本院卷第46、48-51頁），素行不良，其當深知毒品對於社
    會危害甚深，且褐色背包內藏置有持有純質淨重顯然超過法
    定加重標準之大量第一級、第二級毒品，竟仍自張益誠租屋
    處持有而攜帶純質淨重合計182.48公克之海洛因12包及純質
    淨重合計222.01公克之甲基安非他命31包外出，犯後復否認
    犯行，難認有何悔意，惟念其持有該毒品時間極為短暫，迅
    即為警查獲，暨其於本院審理中自陳○○畢業、目前幫忙家裡
    工作、月收入約新台幣0萬元、已婚、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
    與配偶及小孩同居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
    150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七、沒收：
　  按查獲之第一級、第二級毒品及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
    二級毒品之器具，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銷燬之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於
    被告所攜帶褐色背包內查獲之扣案海洛因12包、甲基安非他
    命31包，分別屬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稱之第一級、第二級毒
    品，不問是否屬於被告所有，均應依上開規定對被告宣告沒
    收銷燬之。又盛裝上開毒品之包裝袋43只，因其上殘留之毒
    品難以析離，且無析離之實益及必要，應視同毒品，亦應依
    相同規定宣告沒收銷燬。扣案之黑色iPhone手機1支，與被
    告持有毒品之犯行並無關聯，爰不宣告沒收。至於其餘扣案
    物，被告否認為其所有，且亦無積極證據證明為被告所有，
    亦不宣告沒收。
肆、應適用之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00條。
本案經檢察官吳咨泓提起公訴，檢察官蔡麗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9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勇輝
                                      法  官  包梅真
                                      法  官  吳錦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杏月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
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30萬元
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20萬元
以下罰金。
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十公克以上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0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四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訴字第35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周峰廷


選任辯護人  曹合一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518號中華民國111年12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939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甲○○部分撤銷。
甲○○共同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十公克以上，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扣案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拾貳包（驗餘淨重合計貳貳捌點陸玖公克）、甲基安非他命參拾壹包（驗餘淨重合計參零玖點壹參公克），均沒收銷燬之。
    事實及理由
壹、犯罪事實：
一、甲○○與黃文彥為朋友關係，緣黃文彥於民國110年10月間因案遭通緝，並於同年月11日晚間購入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純質淨重合計184.56公克)及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合計222.01公克)而非法持有之（黃文彥所涉共同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10公克以上之罪，業經原審判處有期徒刑2年確定），並藏置於不知情之張益誠位於嘉義縣○○鄉○○路0段000號之租屋處內（下稱張益誠租屋處）。翌日因黃文彥之子滿月，甲○○乃前往張益誠租屋處欲幫忙黃文彥分送彌月油飯，嗣於同日上午11時20分許，甲○○與黃文彥、張益誠欲一同離開張益誠租屋處時，甲○○明知黃文彥將上開毒品其中之海洛因12包(淨重合計228.76公克，純質淨重合計182.48公克)及甲基安非他命31包(純質淨重合計222.01公克)均藏置於隨身之褐色背包內，而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分別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列管之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依法不得持有，竟與黃文彥共同基於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10公克以上、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意聯絡，將該褐色背包揹起於肩上而與黃文彥共同非法持有該背包內之毒品，黃文彥則另行揹起藏置第一級毒品海洛因1包之黑色背包。
二、嗣因警員乙○○等人接獲通報，得知遭通緝之黃文彥藏置於張益誠租屋處內，而於該處前廣場旁之房間內埋伏等候，並於黃文彥、甲○○攜帶上開毒品與張益誠步出廣場時即上前逮捕黃文彥，乙○○並上前詢問甲○○褐色背包內有何物，甲○○稱不知情並打開背包取出置於最上層之金飾1盒交付予乙○○，乙○○於甲○○取出金飾後因目擊背包內藏置毒品，而當場於該背包內扣得海洛因12包、甲基安非他命31包，因而查悉上情。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為判斷基礎之下列證據，關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之傳聞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及選任辯護人於本院均同意作為證據使用，或知有傳聞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77-79、99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證明力部分：
  ㈠被告固坦認於上開時、地攜帶內有海洛因12包、甲基安非他命31包之褐色背包之事實，惟否認有何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10公克以上及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行，辯稱：我不知道背包內有毒品，背包內金飾總共有3盒，第一盒拿出來我還沒有看到毒品，是第二盒再拿出來我才看到，是因為背包內有3盒金飾，因為蓋不住，我怕它掉出來才扶著；選任辯護人則為其辯護稱：證人黃文彥之證述前後不符，與證人張益誠之證述有所矛盾，且當日因黃文彥欲分送彌月油飯而導致訪客眾多，共有10人，黃文彥明知此情卻仍於該時段分裝毒品，實與常情不符；另扣案之毒品分裝方式係按1兩、半兩、1錢、半錢分包，顯然係使用電子秤逐一秤重、分裝，並非如黃文彥所證述坐在床上、於小桌子上分裝，且無可能如其所述並未秤重之情況下分裝，是黃文彥之證述並不足採；另褐色包包自外觀看不出內有毒品，扣案毒品僅500公克未達1公斤，重量還是很輕，難認被告知悉其內有毒品。
  ㈡經查：證人黃文彥於110年10月11日晚間某時許，購入海洛因(純質淨重合計184.56公克)及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合計222.01公克)後，於翌日上午被告與黃文彥前往張益誠租屋處，嗣於同日11時20分許，被告及黃文彥、張益誠欲一同離開上開住處時，被告將其內有海洛因12包、甲基安非他命31包之褐色背包揹起於肩上，黃文彥則揹起內有海洛因1包之黑色背包；嗣警員於黃文彥及被告、張益誠甫步出該租屋處前廣場即逮捕黃文彥，並當場於被告持有之褐色背包內扣得海洛因12包、甲基安非他命31包，於黃文彥之背包內扣得海洛因1包，褐色背包內之毒品經鑑定結果為純質淨重10公克以上之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第二級毒品之事實，為被告甲○○所是認（見本院卷第80頁），並經證人黃文彥、張益誠於偵查、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見偵卷第25-28、139-147頁、原審卷第181-200、161-180頁)，復有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收據（甲○○）各1份、扣案物照片8張、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110年10月26日、110年10月29日職務報告各1份、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8張、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111年1月6日嘉民警偵字第1110000764號函暨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0年11月11日刑鑑字第1108015942號鑑定書1份、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111年1月12日調科壹字第11123000680、00000000000號鑑定書各1份在卷可證(見警卷第13-21、40-43頁、偵卷第103、105、107-113、131、133-134、151、153、157-159頁)。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㈢關於上開毒品之來源，證人黃文彥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毒品是我10月11日晚上買的，買了以後我在10月11日及12日都有拿來施用，12日上午甲○○來張益誠租屋處，我們在裡面待了大約3小時，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施用毒品，但是我有用，我把毒品放在包包內，當天一起出門甲○○就幫我揹出門，我本來要把毒品拿去外面藏，順便去分油飯；我當天上午8時17分出門時，背包裡面沒有毒品，1個背包裡面有錢，1個裡面要放換洗衣物，我9時20分回來時，1個背包是放錢，1個是空的；我前一天買的毒品是放在張益誠租屋處1個小桌子的抽屜（見原審卷第183-186、189、191-192頁）。參以依監視器影像截圖所示（見偵卷第107-113頁），黃文彥於110年10月12日上午8時17分步出張益城租屋處時，以左手提1個背包，另以左肩揹1個背包，於同日上午9時20分返回時，其左肩同時揹2個背包，該背包外觀均無突出鼓起之異狀，且其返回時2個背包均得以重疊於身體左側，由此對照被告與黃文彥嗣後於同日上午11時20分步出張益城租屋處時，除須各自背負1個背包外，被告尚且須以右手扶住其所揹之背包（詳後述），足認黃文彥於當日早前外出及返回時，均無攜帶該毒品之跡象，是黃文彥前揭所證稱毒品於前一晚已購得而藏置於張益誠租屋處內，其於案發當日上午9時20分返回時1個背包內放錢、1個背包是空的，於11時20分出門前始將扣案之毒品放置入背包內等情，核與客觀證據相符，堪以採信。
  ㈣關於本案查獲時之情形，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一開始是拿彌月金飾給我，我先檢查金飾裡面的東西，他拿金飾出來其實我就已看到背包裡面有毒品，背包是沒辦法蓋起來所以有凸起來的外觀，無法呈現密合的狀態；我是先問被告背包裡有什麼東西，他說不知道，他打開給我看，拿出金飾給我看，我發現背包裡面都是毒品，但是被告一直都很淡定，從抓他到警局製作筆錄，他反應都這樣沒有特殊驚訝，但是他有說東西不是他的；被告走出來時是用手扶著背包，外觀上可以看得出來背包裡有東西，是有重量的，背包只能稍微蓋著，如果動作太大可能會掉出來，被告一打開蓋子拿出金飾後我就在背包內看到毒品，因為一目瞭然；我非常確定被告說東西不是他的，至於他有沒有說不知道背包裡有放毒品，這部分我沒有辦法確認（見本院卷第126-129、134-137頁）。佐以經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11：27：39甲○○打開背包拿出一紅色物品交予警方，警員A（即乙○○）隨即將二人（即甲○○及張益誠）帶開到一旁之小客車旁盤查，警員A先與張益誠交談，甲○○右肩上仍背著該肩背包，雙手扠腰站立於2人身旁，11：28：13該名持槍枝員警（下稱警員B）走近警員A與甲○○及張益誠之身旁，此時甲○○打開其肩上背包予警員A觀看，員警A隨即伸手進入背包內拿出一物品，警員B隨即搭住甲○○之肩膀，甲○○則仍雙手扠腰站立，4人持續站於該處交談，警員A則持續有翻找背包之動作，另2名員警則持續控制黃文彥之行動，11：29：03張益誠消失於畫面之中，11：29：10甲○○將其雙手背於背後，警員B隨後則將被告甲○○上銬；另甲○○於11時26分走入監視器畫面時，均以右手扶著背包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00-101、140頁）。則以上開勘驗結果，被告於取出1盒金飾後，乙○○旋即查看背包內容物，被告則全程扠腰站立，並無任何神情激動之反應，此均核與證人乙○○之前揭證述相符，是證人乙○○之證述，應可採信。由此足證被告於褐色背包內取出1盒金飾時，已可見背包內藏置有大量毒品，且被告斯時神情淡定，並無一般人突見大量違禁物時所可能產生驚訝難以置信之反應。再者，褐色背包內之毒品係於被告同在張益誠租屋處時，由黃文彥將毒品置入其內，而被告於揹負該褐色背包外出時，尚須以右手扶住背包，且該背包因內容物龐大除外觀凸起外更無法密合，已如前述；佐以該背包內之海洛因共12包，淨重合計228.76公克，甲基安非他命共31包，毛重共計325.91公克，此有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111年1月12日調科壹字第11123000680號鑑定書、內政部警政署110年11月11日刑鑑字第1108015942號鑑定書（見偵卷第133-134、151頁），再加計其餘之玻璃球1顆、吸管、斜管、注射針筒及毒品分裝杓各1支等內容物，此有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參（見警卷第16-20頁），及被告取出予員警之金飾1盒，內容物眾多，重量非輕，顯見被告於揹負該背包外出時，已知悉其內有毒品，始謹慎以手扶住，應無疑義。
  ㈤證人張益誠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有1個人到我租屋處送金飾給黃文彥（見原審卷第180頁），核與證人乙○○於本院所證稱：背包裡面除了被告第一次拿出來的金飾以外，沒有其他金飾，我確認我看到1盒金飾，其他我沒有看到（見本院卷第128、141頁），足認黄文彥於案發當天所受贈之金飾禮盒僅有1個。而依被告於原審供稱：我不知道背包裡面有毒品，我只知道裡面有金飾，我只有看到他把別人送他的金飾放在背包裡而已；我在距離黃文彥2至3步的距離時，看到他把金飾放進去（見原審卷第103、112、206-207頁），惟以該金飾禮盒僅有1個，且該背包為警查獲時因內容物龐大除外觀凸起外更無法密合之情，黃文彥將金飾置入前，即有眾多毒品內容物於該背包內，被告主觀上實無誤認該背包內僅有金飾而無其他內容物之可能。更何況依證人乙○○之證述，其於被告打開背包取出金飾禮盒時，對於其內之毒品即已一目瞭然，則被告於黃文彥打開背包置入金飾禮盒時，既與黃文彥相距僅2至3步，實無對於該背包內之毒品渾然未知之可能。佐以被告於偵查中除供稱：我去套房（即張益誠租屋處）時看到桌上有甲基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是黃文彥的（見偵卷第32頁）；於原審審理時復供稱：我記得那天進去時，我在小桌子下方就有看到一些毒品，那些毒品是用小袋子裝的，是裝甲基安非他命（見原審卷第209頁）。則以被告於張益誠租屋處內已發現小桌子下方藏置有小包裝甲基安非他命，此適與黃文彥所證稱其藏置本案眾多毒品之地點相符，足認被告於斯時即已知黃文彥持有大量毒品。參以被告於法官羈押訊問時另供稱：我的毒品來源都是來自黃文彥，之前有花錢跟他買過一次，其他都是我拿他的毒品來吃，他也沒有拒絕（見聲羈卷第39-40頁），可見被告早已知悉黃文彥時常持有毒品之習性且其亦常向黃文彥索求毒品施用，黃文彥將毒品置入褐色背包內交由被告攜帶外出，當無隱瞞被告之必要。則綜合上開客觀跡證勾稽以觀，被告於黃文彥交付褐色背包由其攜帶外出時，對於其內有數量眾多之第一級毒品及第二級毒品，且以該數量，純質淨重應已達10公克以上及20公克以上等情，當已知之甚明。
  ㈥被告辯解及選任辯護人之辯護意旨不可採之理由（兼論上訴意旨不可採之理由）：
　⒈被告於本院雖辯稱背包內有3盒金飾，第一盒金飾拿出來沒看到毒品，再拿出第二盒時才看到毒品云云（見本院卷第147-148頁），惟此部分辯解非但與證人乙○○、張益誠之證述不符，且被告於偵查中已供稱：「（為何警方查獲你時，問你有沒有違禁品，你拿了一盒金飾給警察，而你沒有拿毒品給警察？）因為我看到嚇一跳，不知道怎麼辦」（見偵卷第143頁），足認被告於取出金飾予乙○○之時，亦可看見金飾下方之毒品，被告自身之供述前後亦有出入。更何況依本院勘驗監視器錄影光碟之結果，被告僅於褐色背包內取出1紅色物品（即金飾）交予乙○○，嗣後即由被告開啟背包由乙○○查看，被告並無再自背包內取出物品之動作，有本院勘驗筆錄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0-101頁），足見被告之辯解顯然客觀事證不符，不足採信。
　⒉被告另辯稱因背包內有3盒金飾，為防止金飾掉出，始特別以手扶住背包云云。惟於褐色背包內之金飾禮盒僅有1個，業經本院認定如上，如何會有被告所稱之3盒金飾？被告又豈可能會誤認背包內之金飾數量眾多導致背包無法密合且須以手扶住之情？再以被告特地以手扶住褐色背包，以防止其內容物掉出之情，顯然亦知悉其內藏有大量毒品之違禁物，如於公共場所不慎掉落，其持有違禁物之犯行恐將曝光，始為此舉，由此益證被告主觀上已知悉其所攜帶之褐色背包內藏有純質淨重10公克以上之第一級毒品及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第二級毒品，應屬明確。
　⒊選任辯護人另以證人黃文彥之證述不可採為被告辯護。而證人黃文彥對於被告所攜帶之毒品是否為其所有，於警詢及偵查中先係否認，於原審審理時始承認，前後陳述固有不一，且其於原審審理時雖證稱：我當時分裝毒品時，被告在我旁邊，我分裝了至少半個小時，我沒有秤重，是隨便分裝（見原審卷第194-195、197、199頁），惟扣案之甲基安非他命分為大、中、小三種類型，大包5包毛重介於35.71公克至35.9公克之間，中包4包毛重介於17.9公克至18.96公克之間，小包18包毛重介於3.51公克至4.26公克之間，剩餘4包小包毛重則介於0.92公克至2.46公克之間，則以除4包重量於2.46公克以下之甲基安非他命外，其餘三種重量之甲基安非他命毛重差距至多僅1公克，甚至有未達0.2公克者，其分裝後之重量差距甚微，倘若未以電子磅秤為輔助工具，衡情實無從達到如此精準之結果。而本案並未於被告或黃文彥之背包內扣得任何電子磅秤，有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佐（見警卷第16-20、25-26頁），足認黃文彥實無法於張益誠租屋處內完成分裝毒品之工作，其所證稱係於該處未經秤重之下隨便分裝毒品及被告斯時於其身旁乙情，尚難採信，惟此並無礙其於原審審理時關於前揭㈢所為證述之真實性，亦無影響於本院關於被告構成持有毒品犯行之認定。
　⒋至於褐色背包究竟係被告為黃文彥主動攜帶，抑或黃文彥要求其攜帶，因被告與黃文彥之說詞不一而無法確認，惟被告既已知悉該背包內有大量毒品，卻仍攜帶外出，即係將背包內之毒品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而構成持有毒品罪，並不因其持有之原因係基於主動或被動而生任何影響。
三、公訴意旨另認被告係基於販賣之意圖而持有第一、二級毒品，並認定被告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5條第1項、第2項之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一、二級毒品罪嫌。惟查：扣案之毒品為黃文彥所購入，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且依卷內之事證，被告僅係於張益誠租屋處內為黃文彥攜帶藏置有毒品之褐色背包外出，並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係意圖販賣而持有該背包內之毒品，是公訴意旨此部分之主張，容有誤會。　　
四、綜上所述，被告所辯核屬犯後卸責之詞，均不可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足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及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一、按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1款、第2款之第一級毒品、第二級毒品，不得非法持有純質淨重10公克、20公克以上。是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3項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10公克以上之罪、同條第4項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罪。公訴意旨雖認被告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5條第1項、第2項暨同條例第9條第3項之意圖販賣持有混合第一級、第二級毒品罪，尚有未洽，已如前述，惟起訴基本事實相同，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二、被告就其所為之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10公克以上、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等罪犯行，與黃文彥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三、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 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之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10公克以上之罪處斷。
四、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以107年度朴簡字第33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共2罪)，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確定，於108年8月22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為被告所坦認（見本院卷第150頁），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執行卷宗影本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227-235頁、本院卷第47頁)，其執行完畢後於5 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而衡以被告前案與本案均係涉犯與毒品相關之案件，且其於前案執行完畢後，理應產生警惕作用，卻仍於5年以內再犯本案，顯然被告有其特別惡性，前罪之徒刑執行已無成效，被告對於刑罰之反應力已屬薄弱，爰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五、撤銷原判決關於被告部分之理由：
　㈠原審就被告犯行，認罪證明確，應予論罪科刑，固非無據，然查：
　⒈本案黃文彥於張益誠租屋處內並無分裝毒品之行為，已如前述，是被告自無從因黃文彥於其內分裝毒品而知悉該褐色背包內藏置有扣案毒品，原判決以黃文彥於原審審理時之證述，於犯罪事實欄認定「甲○○見黃文彥於系爭住處內分裝上開毒品」，並據此認被告可全程詳見黃文彥分裝毒品後裝入背包內之情景，此部分之採證認事尚有違誤。
　⒉原審於犯罪事實欄記載「黃文彥...以不詳之對價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同時購入海洛因...及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實已認定扣案之毒品為黃文彥所單獨購入，卻於量刑時以「被告2人大量收購、持有純質淨重顯然超過法定加重標準之第一級、第二級毒品而持有之行為」，又認定被告與黃文彥共同向他人購入扣案毒品，原判決量刑所審酌被告之犯罪情節與認定之犯罪事實非但有所出入，且據此所為量刑亦有未當。
　⒊按查獲之第一級、第二級毒品及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器具，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銷燬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扣案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12包及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31包，均係於被告持有中遭查獲，原判決並據此認定被告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10公克以上之罪，則縱使該毒品均為同案被告黃文彥所有，亦不得單獨僅對黃文彥宣告沒收銷燬，惟原判決卻僅於黃文彥犯行項下就該部分毒品宣告沒收銷燬，而未於被告犯行項下諭知沒收銷燬，容有未合。
　㈡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行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雖無理由，然原判決此部分既有前開違誤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撤銷改判，以期適法。
六、爰審酌被告前有施用毒品(被告構成累犯部分不重複評價)、洗錢之前科，有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6、48-51頁），素行不良，其當深知毒品對於社會危害甚深，且褐色背包內藏置有持有純質淨重顯然超過法定加重標準之大量第一級、第二級毒品，竟仍自張益誠租屋處持有而攜帶純質淨重合計182.48公克之海洛因12包及純質淨重合計222.01公克之甲基安非他命31包外出，犯後復否認犯行，難認有何悔意，惟念其持有該毒品時間極為短暫，迅即為警查獲，暨其於本院審理中自陳○○畢業、目前幫忙家裡工作、月收入約新台幣0萬元、已婚、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與配偶及小孩同居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150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七、沒收：
　  按查獲之第一級、第二級毒品及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器具，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銷燬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於被告所攜帶褐色背包內查獲之扣案海洛因12包、甲基安非他命31包，分別屬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稱之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不問是否屬於被告所有，均應依上開規定對被告宣告沒收銷燬之。又盛裝上開毒品之包裝袋43只，因其上殘留之毒品難以析離，且無析離之實益及必要，應視同毒品，亦應依相同規定宣告沒收銷燬。扣案之黑色iPhone手機1支，與被告持有毒品之犯行並無關聯，爰不宣告沒收。至於其餘扣案物，被告否認為其所有，且亦無積極證據證明為被告所有，亦不宣告沒收。
肆、應適用之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
本案經檢察官吳咨泓提起公訴，檢察官蔡麗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9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勇輝
                                      法  官  包梅真
                                      法  官  吳錦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杏月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
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十公克以上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0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四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